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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

风险警示股票交易风险揭示书（沪深交易所） 

尊敬的投资者：  

与为了使您充分了解被上海、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

“沪深交易所”）实施风险警示的股票（以下简称“风险警示股

票”）的交易风险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则的规定，

本公司特向您进行如下风险揭示，请认真阅读并签署。  

一、投资者在沪深交易所参与风险警示股票交易前，应充

分了解风险警示制度、风险警示股票交易规定和和被实施风险

警示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情况，并根据自身财务状况、实际需求

及风险承受能力等，审慎考虑是否买入风险警示股票。 

二、上市公司出现财务状况或者其他状况异常，导致其股票

存在终止上市风险，或者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，其投资权

益可能受到损害的，证券交易所可以对该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风

险警示。  

三、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，在股票简称

前冠以“*ST”字样，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，在股票简称前冠

以“ST”字样，以区别于其他股票。公司同时存在退市风险警示

和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，在股票简称前冠以“*ST”字样。  

退市风险警示股票和其他风险警示股票进入风险警示板交

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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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投资者在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股票交易前，应

充分了解买卖风险警示股票应当采用限价委托的方式。 

五、投资者在参与风险警示股票交易前，应充分了解风险警

示股票行情揭示可能与其他股票不同。 

六、投资者当日通过竞价交易、大宗交易和盘后固定价格交

易累计买入的单只风险警示股票，委托买入数量与当日已买入

数量及已申报买入但尚未成交、也未撤销的数量之和，不得超

过 50 万股，上市公司回购、5%以上股东根据已披露的增持计划

增持股份等情形除外。 

投资者当日累计买入风险警示股票数量，按照该投资者同

一证券账户在单个或者多个证券公司的不同证券营业部的买入

数量、以本人名义开立的单个或者多个普通证券账户与信用证

券账户的买入数量合并计算。 

七、投资者应当特别关注股票被实施风险警示的上市公司

发布的提示性公告，及时从上市公司网站、证券交易所网站、符

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信息披露媒体以及证券公司网站等渠

道获取相关信息。 

八、风险警示股票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

文件（以下简称法律法规）、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业务规

则可能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制定、废止和修改，投资者应当及时

予以关注和了解。 

九、与业务相关的重要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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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参与该业务可能直接导致本金亏损的事项，包括但

不限于：股票价格出现大幅波动、盘中临时停牌、终止上市等

情形； 

（二）暂不存在参与该业务可能直接导致超过原始本金损

失的事项； 

（三）可能存在因我司业务或财产状况变化，导致投资者

参与该业务本金亏损或者影响投资者判断的事项，包括但不限

于：被证券监管机构取消业务资格、停业整顿、责令关闭、撤销

或被人民法院宣告进入破产程序或解散不能履行职责等情形； 

（四）可能存在限制投资者权利行使期限或者可解除合同

期限的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投资者所提供的基本资料、财务

状况、投资经验、交易需求、风险偏好、诚信记录等信息与实际

情况不符；违反监管机构账户实名制、异常交易管理、适当性

管理、反洗钱等管理要求；有违法违规证券交易等情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 

本《风险揭示书》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性质，未能详尽列

明风险警示股票交易的所有风险，且未来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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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修订时可能不会要求投资者重新签署《风险揭示书》，投

资者在参与交易前，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律法规、证券交易所

和登记结算机构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，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

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，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

估与财务安排，避免因参与风险警示股票交易遭受难以承受的

损失。 

投资者在本《风险揭示书》上签字，即表明投资者已经理

解并愿意自行承担参与风险警示股票交易的风险和损失。 

 

 

 

 

 

  

资产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

（盖章）  

投资者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
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日 

 

 

 

 


